
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汇丰集团成员 

   
 

INTERNAL 

 

 

私隐声明 

致各客户及其他个别人士关于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（“条例”）的通知 

我们致力保护你的私隐 
 

1 

收集及储存 

我们收集你的资料的途径包括 

 经你与我们的互动及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

 在你浏览我们的网站或应用程序时经 cookies 和类似技

术（详情请查阅“Cookies 政策”）  

 从其他人士和公司（包括其他汇丰集团旗下公司） 

我们也可能通过整合和分析资料衍生有关你的资料。若

你不向我们提供资料，我们可能无法为你提供产品或服

务。 

我们可能将你的资料保存在本地或香港以外的地方 (包括

云端) 。无论你的资料储存在何处，均受我们的资料标准

和政策约束。我们有责任根据香港法律保护你的资料安

全。 

2 

用途 

我们将你的资料用于 

 为你提供产品和服务（例如银行金融及／或保险），包

括进行信用检查和其他日常运作 

 管理我们业务和履行义务，包括行使我们收取债务的法

律权利 

 侦测、调查和预防金融罪案 

 核实你的身份 

 经你同意后向你发送直接促销资料（详情请查阅下方第

7 部分） 

 设计我们的产品和分析我们服务的使用状况 

 改进我们的产品、服务和市场推广活动 

 确定银行对你或你对银行的债务 

 第 6 部分所列的其他目的 

 

   
  

3 

披露 

我们与以下人士披露你的资料 

 其他汇丰集团旗下公司 

 帮助我们向你提供服务或代表我们行事的第三方 

 信贷资料服务机构（包括信贷资料服务机构使用的中央

资料库经营者），及在你违约的情况下，向债务催收机

构提供你的贷款资料 

 你同意我们与之披露你资料的第三方（包括经由应用程

序界面） 

 第 8 部分所列的其他第三方 

我们可能在本地或香港以外的地方披露你的资料。 

4 

你的权利 

查阅及更改 

你可要求查阅我们所储存有关你的资料。我们可能就此

向你收取费用。 

你也可要求我们 

 改正或更新你的资料 

 说明我们的资料政策和惯例 

你可控制自己的市场推广偏好 

你可控制收取市场推广资料的类型，以及收取方式。 

你可随时拨打客户服务热线(852) 2822 0228 联系我们对

市场推广偏好作出更改，或通过个人 e-Banking 更新有

关偏好。 

你可联系我们 

香港德辅道中 83 号 

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

资料保护主任 

传真： (852) 2868 40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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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Cookies政策: 恒生银行网站 > 资源 > 重要通告 > 网上重要通告 > Cookies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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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
资料 

我们可能会 

 收集你向我们提供，与我们的产品或服务有关的个人资

料 

 收集生物识别资料，例如你的语音认证、指纹和面部识

别资料 

 基于你的移动或其他电子设备收集你的地域和位置资料 

 从代表你的人士或你通过我们服务与之往来的人士收集

资料 

 从公开渠道、信贷资料服务机构、债务催收和防范诈骗

机构以及其他资料整合机构收集资料 

 收集你使用我们的产品或服务时所衍生的其他资料 

6 

其他用途 

我们将你的资料进一步用于 

 编制和维持银行的信贷评分模式并确保你的信用资料合

适 

 遵守法律、法则、合同安排和要求（包括我们的内部政

策）或包括香港或其以外的地区或国家的要求，这些监

管规定或要求可能是我们或汇丰集团必须遵从或选择自

愿遵从的 

 在第三方网站上为你提供个性化广告（这可能涉及我们

将你与他人的资料进行整合） 

 让我们的受让方能对拟进行的转让交易作出评核 

 与上述（列于第 2 部分和第 6 部分）有关或你同意的其

他用途 

如你提供他人的资料 

如你向我们提供有关其他人士的资料，你应按本通知所

述，告知该人士我们将如何收集、使用和披露其资料，

并最好先取得其同意。 

7 

直接促销 

指我们使用你的资料向你发送我们或我们的合作品牌、

奖赏或忠诚计划合作伙伴或慈善机构提供的金融、保险

或相关产品、服务和优惠详情。 

向你进行市场推广时，我们可能会使用你的资料，例如

你的姓名、联系资料、产品和服务组合资料、交易模式

和行为、位置资料、财务背景、人口统计资料、移动设

备识别码和你使用我们的网站与应用程序的相关资料。 

8 

进一步披露 

我们进一步向以下人士披露你的资料 

 本地或海外法律、监管、执法、政府和税务等机构或权

力机关，以及执法机构与金融业界之间的任何合作协议 

 与你持有联名账户的任何人士、可代表你作出指示的人

士以及为你的贷款提供（或可能提供）担保的任何人士 

 银行、证券及其他金融交易的交易对手 

 任何第三方财务机构、承保人、信用卡公司、证券及投

资服务供应商和我们可能转让业务或资产的任何第三方

以便其评估我们的业务 

 奖赏、合作品牌或优惠计划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、慈善

或非牟利机构 

 支票的付款银行 

 商户及商户的收单财务机构 

 我们的实质或拟转让人 

9 

信贷资料 

若你申请、拥有或曾有贷款（包括房屋贷款）我们会对你

进行信用检查，这可能涉及我们向信贷资料服务机构

（包括信贷资料服务机构使用的任何中央资料库经营

者），和在你违约的情况下，向债务催收机构提供你的

贷款资料。信贷资料服务机构会将此类资料添加到其资

料库及其使用的任何中央资料库，可供其他信贷提供者

查阅，帮助评估是否向你提供信贷。你可查询我们定期

向信贷资料服务机构披露什么资料，并在有需要时向其

提出进一步查阅及更改资料的要求。 

信贷资料服务机构将保存你的资料。你可在全数清还贷

款后，指示我们要求信贷资料服务机构删除有关资料。

信贷资料服务机构只会在下列情况下删除你的资料： 

 你并无在全数清还贷款日之前的5年内，有任何逾期60

日或以上的欠账。如有，信贷资料服务机构会从欠账全

数还清日起计，将你的资料保留 5 年； 

 你未曾宣告破产并撇销名下的贷款金额。如有，信贷资

料服务机构将于你解除破产之日起计 5 年届满后（你须

在解除时通知信贷资料服务机构），或你全数还清欠账

之日起计 5 年届满后，删除你的相关纪录 

本通知在我们储存你的资料期间适用。我们也会每年向

你提供此通知的最新版本。中文本与英文本如有歧义，

概以英文本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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